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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团青年科技奖
提名表



人选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专业专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提名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兵团党委组织部
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兵团科协
兵团团委

	制
	





填表说明

1.工作单位：填写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，应为法人单位。
2.专业技术职务：应填写具体的职务，如“教授”“研究员”“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”等，请勿填写“正高”“副高”等。
3.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：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，如“XX大学XX学院院长”。
4.单位所在地：填写到师市、地州市。
5.声明：由候选人本人对全部材料（含附件）审查后签字。
6.工作单位意见：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填写，须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提名。
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，实际就职单位应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、盖章。
7.提名单位意见：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提名。师市、院（校）提名的，由师市、院（校）科协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师市、院（校）科协公章；兵团机关有关部门提名的，由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；兵团级有关学会提名的，由理事长（会长）签字，或理事长（会长）授权的副理事长（副会长）签字，并加盖相应学会公章。       
8.提名表简单装订即可，无需胶装。





一、个人信息
	

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 片

	出生日期
	
	民    族
	
	

	学    历
	
	学    位
	
	

	籍  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专业专长
	

	所属一级学科
	
	所属二级学科
	

	学科领域
	□数理科学  □化学与化工  □材料科学  □环境与轻纺工程  □生命科学     □基础医学和中医药科学  □临床医学  □地球科学  □能源与矿业工程  □机械与运载工程  □土木、水利与建筑工程  □通信工程  □信息技术  □农林科技  □畜牧兽医和水产科学  □其他       
注：学科领域是评审分组的重要依据之一，请按照主要研究方向选择一个学科领域。新兴和交叉学科、工程管理专业请选择相应的学科领域，不选择“其他”领域。


	科研属性
	□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 □战略高技术领域  □高端产业  
□维护人民生命健康  □民生科技领域  □国防科技创新  □其他       

	工作单位及
行政职务
	填写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规范全称，应为法人单位。属于内设机构的应填写具体部门。

	单位性质
	□高等院校  □科研院所  □国有企业  □民营企业 □外资企业 
□政府机关  □其他           

	通信地址
	

	单位所在地
	
	邮政编码
	

	单位电话
	
	本人手机
	

	传真号码
	
	电子信箱
	


二、主要学习经历（从大学填起，6项以内）
	起止年月
	校（院）及系名称
	专业
	学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三、主要工作经历（6项以内）
	起止年月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四、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情况
	1.本栏目是评价候选人的重要依据。请准确、客观填写候选人创新能力情况，从研发成果原创性、成果转化效益和科技服务满意度等方面，阐述其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方面的创新价值和主要贡献，限2000字以内。
2.为破除“四唯”倾向，本栏目中不得填写论文、奖项、人才计划等内容，相关内容可在“代表性成果”、“重大项目情况”、“重要奖项情况”中填写。





五、代表性成果（对应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有关内容，填写代表性成果，不得简单罗列。主要代表性成果、代表性案例合计不得超过5项。）
（一）主要代表性成果（候选人可依据自身情况自行编辑表格）
	序号
	类别
	名称
	时间
	排名
	本人主要贡献
（限100字）
	备注

	1
	论文
	
	
	
	
	至少1篇国内科技期刊论文

	2
	著作
	
	
	
	
	

	3
	咨询报告
	
	
	
	
	

	4
	发明专利
	
	
	
	
	

	5
	标准
	
	
	
	
	

	6
	软件著作权
	
	
	
	
	

	7
	科技成果
转化情况
	
	
	
	
	

	8
	工程技术
成果
	
	
	
	
	

	
	........
	
	
	
	
	



（二）代表性案例
	根据实际提供优秀案例。









（三）科技成果应用情况或技术推广情况
	请填写技术实践、普及推广、科技志愿服务等内容，附有关证明材料，限500字以内。


（四）其他代表性成果（限1项）
	可提供除上述类别之外，您认为能代表在相关领域内取得成果的有关材料，附有关证明材料，限500字以内。








六、重大项目情况（5项以内）
	序号
	承担时间
	项目名称（排名）
	本人主要贡献
（限100字）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
七、重要组织任职情况（5项以内）
	起止年月
	组织名称
	所担任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八、重要奖项情况（5项以内）
	序号
	获奖时间
	奖项名称
	奖励等级（排名）
	本人主要贡献
（限100字）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


九、被提名人声明
	
本人接受提名，并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核，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，所提供的材料不涉及国家秘密。



被提名人签名：


年   月   日



十、工作单位意见
	1.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对候选人政治表现、廉洁自律、道德品行等方面出具意见，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提名，并对候选人《提名书》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核，限300字以内。
2.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，实际就职单位应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、盖章。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十一、提名意见
	提
名
单
位
意
见
	1.请对候选人成就、贡献和学风道德进行评价，限300字以内。
2.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提名。师市、院（校）提名的，由师市、院（校）科协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师市、院（校）科协公章；兵团机关有关部门提名的，由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；兵团级有关学会提名的，由理事长（会长）签字，或理事长（会长）授权的副理事长（副会长）签字，并加盖相应学会公章。









     


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十二、评审和审批意见（以下由兵团青年科技奖评审机构填写）
	专
家
评
审
组
意
见
	




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领
导
工
作
委
员
会
复
评
意
见
	







       兵团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
（兵团科协代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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